
E1機電安全及危害防止基本概念



本教材中所有投影片內容(含文字檔及圖檔)著作權皆屬
於本部所有。

一、種子師資：對任一單張投影片之教材須完整擷取進
行授課，不得將任一單張投影片內容任意進行修改及編
輯。

二、作為一般授課使用之參考資料時需標註引用出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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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使用注意事項



壹、職災與機械安全

貳、機械危險因子

參、機械事故定義

肆、機械安全相關法規

內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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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職災與機械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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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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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安全簡介

 「外觀」為防止割傷、擦傷等災害，機械的表面不可有銳角或危
險的突出部分，其運動部分如有捲入、被夾等危害，應於危險處
設置護罩、護圍，以隔離危險等事項。

 「構造」機械強度充足、安定度的保持、防震措施良否等事項。

 「控制」避免機械故障、回路零件故障，提高零件性能可靠度、
提高重要零件使用壽命、選用適合使用環境的控制裝置等事項。

 「作業域」危險部分的接觸防止，使用護罩、護網等事項。

 「作業」運轉操作中事故防止，操作開關、按鈕之配置，電源、
油壓、警報裝置等之作動狀況顯示、使用文字、信號、標示等告
知作業者必要注意事項。

 「維護」機械故障修理，無論臨時性或緊急條件下的保養維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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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設置護圍、護蓋，或予以封閉隔絕。

– 裝置機械進料、出料的設備。

– 設置阻止或遮斷機器運動的裝置。

– 安裝遙控或雙手齊按控制器的裝置。

– 安裝自動移開或拉開手臂的裝置。

– 設置安全繩或安全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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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點的安全設計原則



– 危險的傳動部分應於封閉。

– 不影響操作。

– 裝置之防護設施不造成新的危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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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點以外的動力傳動或
其他移動機件安全設計原則



貳、機械危險因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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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災害發生之原因分析

直接原因：

遭機械之運動能量接觸而不能完全予以吸收所致

間接原因：

不安全動作(人為操作失誤)

不安全狀況(機械原始設計失當或周邊環境影響)

基本原因：

作業前的規劃、管理及操作人員之個人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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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接原因-不安全動作

• 操作人員未使用鉗、鉤、鋏、磁鐵、起重器和沖具等工具而
用手直接進料

• 物料墜落觸及開關或操作人員誤觸開關

• 未經許可擅作操作或修理

• 當修理或調整時，未將開關加鎖或掛危險標示

• 操作人員不使用安全防護設施

• 操作人員疏忽機械上無防護設施

• 操作人員未（或不）使用個人安全防護具

• 操作機械之方法不當或工作姿勢錯誤

• 於工作中與其他同事開玩笑

• 酗酒或吸食麻醉劑…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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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災害發生之原因分析



間接原因-不安全狀況

․機械設計不良及不安全

․機械保養或調整不當

․機械工作中發生故障

․工作地點採光照明不良

․工作地點不整潔

․機械發生意外之重複動作

․工作場所太擁擠或機械間之空隙不足

․工作環境高度噪音

․機械防護不當或警報系統不當或失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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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災害發生之原因分析



基本原因
• 安全衛生政策欠缺或不當

• 未訂定書面且完整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

• 未確實實施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與保養

• 工作場所之環境整理不良

• 未實施工作安全分析與觀察

• 對所僱勞工未作適當之安全衛生訓練

• 主管及領班之監督不週

• 僱用勞工未作適當選擇

• 未確定勞工之責任及意見溝通

• 勞工之行為、經驗、體格、心理、激發及態度等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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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災害發生之原因分析



機械危險因子

 機械作動危害

 電氣危害

 溫度危害

 噪音危害

 振動危害

 輻射危害

 材料物質危害

 人因性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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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作動危害起因於下列狀況：

– 危險的機械運動：迴轉、直線、往復。

– 危險的機械動作：切割、衝壓、剪斷、彎曲。

• 災害類型：被撞、被夾、被捲、被切、被割、擦傷、

衝撞、跌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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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危險因子



危害來源包括：

• 轉動往復

• 動作捲入

• 切割動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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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潛在危害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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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軸 螺旋輸送機 皮帶輪

聯接器 皮帶與皮帶輪

機械潛在危害來源



18

軋輥 轉體與固定件
固定件

皮帶與皮帶輪 鍊條及鍊輪

機械潛在危害來源



19
19

刨床 帶鉅 圓盤鋸 鑽床

銑床 研磨輪 車床車刀切削

機械潛在危害來源



• 操作點/工作點：為擬加工或改變之物料、材料放置於機器上

工作的地點。例如切割、剪裁、搪孔、衝壓成形等作業

• 動力傳動系統：傳送能量到要工作的機器部分的機械系統中

所有的零組件（自動力來源將動力傳到機器的工作機件之間）。

例如皮帶輪、滑輪、連結器、凸輪、鏈條、齒輪、軸系等

• 其他移動機件：上述以外之所有工作中的機械會移動的零組

件。包括往復、旋轉、直線連續運動的機件，以及送料機構和機

器的輔助附屬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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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危害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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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四
2011年6月20日
北市一名7歲男童昨貼心地陪父親去辦
公室加班，在幫父親銷毀文件時，右
手突捲入碎紙機，其父不知該款碎紙
機有「刀具倒轉」功能，先拔掉插
頭，致機器卡住他的右手；警消趕抵
驚見男童手指血肉模糊，只好連同碎
紙機一併送醫，才知他除右手大拇指
外，剩下4指的前1、2節骨頭嚴重碎
裂，雖緊急進行重建手術，仍未脫離
截肢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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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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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05月06日
桃園龜山鄉16歲A女，父母在黃
昏市場攤商做生意，昨天下課前
往幫忙絞肉，右手三根手指捲入
絞肉機內，動彈不得，少女當下
忍住劇痛，立即按下電源，讓機
器停止運轉，家人發現立即報警
處理。

案例六



24

案例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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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八



電氣危害起因於下列狀況

• 接觸導電元件

• 接近高壓電範圍

• 絕緣失效

• 電量過載

• 電路漏電

• 接地不良

• 產生靜電

• 異常升溫

災害類型：感電、火災、爆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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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危險因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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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危險因子

機械危
險因子

人因性危
害

材料物質
危害

振動危害

輻射危害

噪音危害

溫度危害



參、機械事故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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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我國製造業各子行業的職災分佈(104年統計數據)，
前五位都和機械加工有緊密關係的行業，分別為：
–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(8.25%)
– 金屬製品製造業(7.33)
– 機械設備製造業(4.96)
– 電腦、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(3.98)
– 食品製造業(3.02)

• 以上的統計數字均顯示機械安全對勞工職災有決
定性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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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與機械安全



民101年至104年與機械相關危害人數統計

資料來源：勞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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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與機械安全



民101年至104年與機械相關危害 (傷害、失能及死亡)人數統計

資料來源：勞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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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與機械安全



• 機械性危險

• 電氣性危險

• 異常溫度的危險

• 噪音危險

• 振動危險

• 游離輻射和非游離輻射的危險

• 使用材料或物質所引起的危害

• 人因性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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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的危險性



電氣的危險會導致人員感電或設備起火燃

燒，引起人員傷害或損害健康，或是機械損

壞，其原因包括：

• 人員接觸到導電元件（常態下帶電元件）

• 人員接觸到非常態導電元件（尤其是指

絕緣破壞或失效狀態）

• 在高電壓範圍內人員接近導電元件

• 非預期使用條件的絕緣物質

• 靜電效應

• 過載、溫升、接地不良、保護協調不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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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氣性危險

圖片來源:勞研所 http://laws.ilosh.gov.tw/ioshcustom/Web/Other/Detail?id=31



異常溫度的危險包括接觸異常溫度的物體或材料，熱源的輻射

熱及火燄或爆炸所造成的燒傷或灼傷；或是人員在過冷或過熱

的環境下執行作業，造成危害健康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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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常溫度的危險



傳動馬達、球磨機、空氣鑽等產生強烈噪音之機械以及發生強烈振

動及噪音之機械。

• 發生強烈振動及噪音之機械應採消音、密閉、振動隔離或使

用緩衝阻尼、慣性塊、吸音材料等，以降低噪音之發生。

• 勞工作業場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聲音超過90分貝時，雇主

應採取工程控制、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。

• 任何時間不得暴露於峰值超過140分貝之衝擊性噪音或115分

貝之連續性噪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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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噪音的危害



全身振動
• 公車、計程車、卡車、捷運、火車、船舶、飛機等作業。

局部振動

• 電鑽、鏈鋸、破碎機等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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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振動的危害



機械所處理、使用、或排放的材料或物質和用來製造機械

本身的材料或物質都有可能產生危險，包括：

• 由於接觸、皮膚滲透、吸入、或食入具有毒性、腐蝕性、

刺激性的液體、氣體、燻煙、粉塵、蒸氣和灰塵等物質；

• 不相容的材料或物質造成反應，所引起的毒性、腐蝕性物

質，或是火災和爆炸的危險；生物性（如黴菌）和微生物

性（如細菌）的危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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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材料或物質所引的危害



設計機械時忽略人體工學的原則，使得機械和人體特性和能力配

合錯誤，導致：

• 生理性危險：如不良的姿勢、不當的施力、或連續重復性

的動作，導致人員骨骼肌肉不良的影響

• 心理性危險：在機械的使用範圍內操作、監控、或維修機

械時，因心智負擔過重、壓力過大，造成心理及生理的交

互影響；人為疏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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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因性危害



肆、機械安全相關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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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條

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，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，採取必要之預防設

備或措施，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。機械、設備、器具、原

料、材料等物件之設計、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，

應於設計、製造、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，致力防止

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，發生職業災害。

第6條

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：

一、防止機械、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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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



第7條

製造者、輸入者、供應者或雇主，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

械、設備或器具，其構造、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全標準者，不得

產製運出廠場、輸入、租賃、供應或設置。

第8條

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機械、設

備或器具，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證機構實施型式驗證合格

及張貼合格標章，不得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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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



第三章 機械災害防止

第一節 一般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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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• 振動防止
• 動力遮斷裝置
• 緊急制動裝置
• 傳動帶防護裝置
• 動力傳動轉軸防護裝置
• 移動裝置之防護
• 標示
• 上鎖



第42條

雇主對於機械之設置，應事先妥為規劃，不得使其振動力超過廠
房設計安全負荷能力；振動力過大之機械以置於樓下為原則。

第43條

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、轉軸、齒輪、帶輪、飛輪、傳動輪、傳
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，應有護罩、護圍、套胴、跨橋等
設備。

雇主對用於前項轉軸、齒輪、帶輪、飛輪等之附屬固定具，應為
埋頭型或設置護罩。

雇主對於傳動帶之接頭，不得使用突出之固定具。但裝有適當防
護物，足以避免災害發生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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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44條

雇主應於每一具機械分別設置開關、離合器、移帶裝置等動力遮斷

裝置。但連成一體之機械，置有共同動力遮斷裝置，且在工作中途

無須以人力供應原料、材料及將其取出者，不在此限。

前項機械如係切斷、引伸、壓縮、打穿、彎曲、扭絞等加工用機械

者，雇主應將同項規定之動力遮斷裝置，置於從事作業之勞工無須

離開其工作崗位即可操作之場所。

雇主設置之第一項動力遮斷裝置，應有易於操作且不因接觸、振動

等或其他意外原因致使機械驟然開動之性能。

44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45條

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，具有顯著危險者，應於適當位置
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，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制動系統連
動，能於緊急時快速停止機械之運轉。

第47條

雇主對於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，應有防止於停止時，因振動接
觸，或其他意外原因驟然開動之裝置。

第48條

雇主對於具有顯著危險之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，應於適當位置
設置緊急制動裝置，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剎車系統運動，於緊急時
能立即停止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之轉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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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49條

雇主對於傳動帶，應依下列規定裝設防護物：

一、離地二公尺以內之傳動帶或附近有勞工工作或通行而有接觸

危險者，應裝置適當之圍柵或護網。

二、幅寬二十公分以上，速度每分鐘五百五十公尺以上，兩軸間

距離三公尺以上之架空傳動帶週邊下方，有勞工工作或通行之各

段，應裝設堅固適當之圍柵或護網。

三、穿過樓層之傳動帶，於穿過之洞口應設適當之圍柵或護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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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50條

動力傳動裝置之轉軸，應依下列規定裝設防護物：

一、離地二公尺以內之轉軸或附近有勞工工作或通行而有接觸之

危險者，應有適當之圍柵、掩蓋護網或套管。

二、因位置關係勞工於通行時必須跨越轉軸者，應於跨越部分裝

置適當之跨橋或掩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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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51條

動力傳動裝置有定輪及遊輪者，雇主應依左列規定設置適當之裝置：

一、移帶裝置之把柄不得設於通道上。

二、移帶裝置之把柄，其開關方向應一律向左或向右，並加標示。

三、應有防止傳動帶自行移入定輪之裝置。

第54條

雇主對於機械開始運轉有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應規定固定信號，並指
定指揮人員負責指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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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

第55條

加工物、切削工具、模具等因截斷、切削、鍛造或本身缺損，於加工

時有飛散物致危害勞工之虞者，雇主應於加工機械上設置護罩或護

圍。但大尺寸工件等作業，應於適當位置設置護罩或護圍。

第56條

雇主對於鑽孔機、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，勞工手指有觸及之虞者，

應明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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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ck out(斷電上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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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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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ck out / Tag out
(斷電上鎖/掛籤程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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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危險性機械

1.固定式起重機

2.移動式起重機

3.人字臂起重桿

4.營建用升降機

5.營建用提升機

6.吊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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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8條

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作業，應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信號，並指派

專人負責辦理。

第89條

雇主對於各種起重機具，應標示最高負荷，並規定使用時不得超

過此項制。

第90條

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，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

之裝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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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1條

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，為防止與吊架或捲揚胴接觸、碰撞，

應有至少保持○．二五公尺距離之過捲預防裝置，

如為直動式過捲預防裝置者，應保持○．○五公尺

以上距離；並於鋼索上作顯著標示或設警報裝置，

以防止過度捲揚所引起之損傷。

第92條

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，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

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。

第96條

雇主對於升降機，應設置終點極限開關、緊急剎車及其他安全裝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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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鍋爐

2. 壓力容器

3. 高壓氣體容器

4.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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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條
雇主對於鍋爐之操作管理，應僱用專任操作人員，於鍋爐運轉中不
得使其從事與鍋爐操作無關之工作。

第17條
雇主對於鍋爐之安全閥及其他附屬品，應依下列規定管理：

一、安全閥應調整於最高使用壓力以下吹洩。

二、過熱器使用之安全閥，應調整在鍋爐本體上之安全閥吹洩前吹
洩。

三、釋放管有凍結之虞者，應有保溫設施。

四、壓力表或水高計應避免在使用中發生有礙機能之振動，且應採
取防止其內部凍結或溫度超過攝氏八十度之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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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條(續)

五、壓力表或水高計之刻度板上，應明顯標示最高使用壓力之位
置。

六、在玻璃水位計上或與其接近之位置，應適當標示蒸汽鍋爐之
常用水位。

七、有接觸燃燒氣體之給水管、沖放管及水位測定裝置之連絡管
等，應用耐熱材料保護。

八、熱水鍋爐之回水管有凍結之虞者，應有保溫設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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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條

雇主對於第一種壓力容器之操作管理，應僱用專任操作人員，於該
容器運轉中，不得使其從事與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無關之工作。

第28條

雇主應使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實施下列事項：

一、監視溫度、壓力等運轉動態。

二、避免發生急劇負荷變動之現象。

三、防止壓力上升超過最高使用壓力。

四、保持壓力表、安全閥及其他安全裝置之機能正常。

五、檢點及調整自動控制裝置，以保持機能正常。

六、保持冷卻裝置之機能正常。

七、發現第一種壓力容器及配管有異狀時，應即採取必要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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